文化中心112年第一期「藝術市集」報名簡章

112年第一期（1~4月）文化中心藝術大道「藝術市集」活動即將登場，邀請具備高雄市認證標章之街頭藝人參與展演，以呈現大高雄豐富的街頭藝術氛圍，也藉此鼓勵市民走出戶外接觸藝文活動，豐富市民精神生活，歡迎舊雨新知踴躍參與。報名訊息如下：
一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文化局
二、承辦單位：文化中心管理處活動課
三、活動時間：112年1月1日~4月30日，每週六、日下午16：00~21：30
四、活動地點：文化中心藝術大道
五、報名資格：
[bookmark: _Hlk98332622][bookmark: _Hlk99438703](一)已取得高雄市文化局街頭藝人登記證，並在有效期限內之「視覺藝術」、「手工創作」者（不含食品類工藝）。
(二)活動期間街頭藝人登記證到期且未再申請登記證者，將立即取消攤位資格。
六、活動報名期間與方式：
     (一)報名時間：自111年12月1日(四)至111年12月10日(六)止。
(二)網路報名: 報名表寄至actact100@gmail.com信箱。
(三)報名表可至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網站www.khcc.gov.tw/最新消息，逕行下載列印。
【112年1月21~22日因除夕及辦理春節市集暫停一次】
七、攤位抽籤方式：   
本期攤位限115攤，攤位抽籤方式採電腦亂數抽籤且全程錄影，抽籤結果於111年12月22日(星期四)公佈在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網站www.khcc.gov.tw/最新消息。
八、洽詢電話：        
07-2225136 轉8911 黃小姐
     07-2225136 轉8237至善廳服務台
     


注意事項
【112年1月21~22日因除夕及辦理春節市集暫停一次】
[bookmark: _Hlk119398293]1、活動攤位須於明顯位置揭示「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街頭藝人登記證」備查，活動期間街頭藝人標章到期且未再辦理登記證者，將立即取消攤位資格。
2、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如有違反，需自行負責!
3、街頭藝人可自備、設計自己的攤位（舖地亦可），每一攤位置限寬120cm×深180cm以內。請隨時保持攤位周圍整潔，離開時場地請收拾乾淨，並關上插座電源箱，以免受潮漏電。
4、為了維護活動場域整齊及市集藝術氛圍，一律禁止將貨物置放攤位後方(如放桌下則以桌巾遮蓋)。
5、活動期間禁止叫賣或使用擴音設備。
6、機車請依規定停放，違者依法拖吊。
7、請勿販賣未完成之作品、材料包、批貨或他人寄售之作品！
8、每攤位僅供一個插座孔（請自備延長線），限用電壓220V（伏特）23W之省電燈泡或不超過總負載之消耗功率為限定標準的LED燈具(用電量大時會有跳電危險!)。
9、活動時間限為16:00~21:30，22:00準時關閉電源。但如遇颱風等天災，依據人事行政局發佈本市停止上班，則本活動取消，請勿自行出席，以免發生危險。
10、活動場地如遇下雨或天候不佳，當日不點名，請衡量當時情況自行決定出席與  否，但嚴禁裝置大傘或任何遮雨棚架，違者取消下一期攤位申請資格。
11、除天候因素外，若報名後，一期4個月內，缺席次數超過4次者（包括請假次數，六、日分開計算）即取消下一期攤位申請資格，同時參加六、日者，任一天超過4次缺席，亦取消下一期攤位申請資格。
12、嚴禁任意更換攤位位置。
13、因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，本局將依本市及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標準，機動暫    緩辦理藝術市集，敬請配合。





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藝術市集112年第一期活動報名表
報名期間111年12月1 日~12月10日
【112年1月21~22日因除夕及辦理春節市集暫停一次】
	[bookmark: _Hlk119399679]申請人姓名
	
	有效期間
街頭藝人登記證

	行動電話
（必填）
	
	有效期間
街頭藝人登記證

	Email
	
	

	市內電話
	
	

	聯絡地址
	郵遞區號（     ）








	

	參加時段
（請謹慎勾選！）
	□ 每週六（僅1日）
□ 每週日（僅1日） 
□ 每週六及日（2日）
※除天候因素（不點名）外，一期4個月內，缺席次數超過4次者(包括請假次數，六、日分開計算)，即取消下一期攤位申請資格，同時參加六、日者，一期4個月內，任一天超過4次缺席，亦取消下一期攤位申請資格。

	本人已經詳閱活動期間、申請資格、期間、方式，並會遵守報名簡章第2頁之注意事項；若違反注意事項之規定，本人同意立即修正或撤銷攤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
